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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 
“师德先进个人”“师德标兵” 

评选表彰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党组织、党委各部门： 

《江苏大学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“师德标

兵”评选表彰办法》已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 

2021年12月7日 

 

 

  

 

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文件 
江大委发〔2021〕6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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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 
“师德标兵”评选表彰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推进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，

牢记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使命，强化师德师风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和教育部等七部门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

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评选表彰的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

个人”是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，“师

德标兵”是教学、科研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。通过评比表彰，引领

广大教职工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，造就一支“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

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”的“四有”教职工队伍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 

第三条 学校成立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和

“师德标兵”评审委员会。学校主要领导任主任，分管工会的校领

导任副主任，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

党委教师工作部、党委学工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工会、教务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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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委员。评审委员会下

设办公室，挂靠校工会。 

第四条 评选与表彰工作由校工会会同宣传部、人事处、教务

处等部门组织实施。 

第五条 各二级单位的评选推荐工作由二级党组织具体负责，

校党政机关的评选推荐工作由机关党委具体负责。 

第三章  评选条件 

第六条 申报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

1．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

律法规，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。 

2．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，具备良好

的职业道德、学术道德和职业技能。 

3．在育人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，有一定的推广价值。 

4．从事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工作五年以上且在编在岗的

教职工。近三年年度考核至少有一次优秀。 

第七条 申报“师德先进个人”除符合第六条所列条件之外，

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．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。 

2．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奖。 

3．获得市厅级及以上科技奖。 

4．育人方面有典型的模范事迹，受到师生的广泛赞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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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评选“师德标兵”除符合第六、第七条所列条件之外，

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．近两年曾获“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”或“感动江大”

人物的荣誉。 

2．指导学生科研创新工作并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。 

3．教学、科研业绩突出，为提升学校知名度做出显著贡献。 

4．在育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。 

第四章  评选表彰的时间、名额、程序  

第九条 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和“师德标

兵”的评选与表彰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。 

第十条 校工会根据二级单位在编在岗人数的1%来核定各单

位的最终申报名额，最多不超过5名。二级单位在申报“三全育人

先进个人”的名单中至多可推荐1名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候选人。评

委会在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候选人中最多评选10名“师德先进个人”、

2名“师德标兵”。三种荣誉不可兼得。 

第十一条 各单位通过民主推荐，由各二级党组织决定推荐候

选人名单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人选的先进事迹材料进行审核。

学校评审委员会以集体讨论、票决的方式，初评选出“三全育人先

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和“师德标兵”人选。 

第十二条 “三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和“师德标

兵”初评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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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认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

德先进个人”和“师德标兵”名单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党委行文予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。 

第十五条 “三全育人先进个人”“师德先进个人”和“师德

标兵”荣誉称号获得者，享有同等条件下职称晋升、职务晋级优先

权，“师德标兵”可优先推荐为市级及以上师德标兵候选人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1年12月7日起实施。《江苏大学“三育

人先进个人”和“师德标兵”评选表彰办法》（江大委发〔2013〕

19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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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7日印发 
 


